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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6_8F_E6_A3_AE_E9_c36_482585.htm 同志们： 今天，司

法部在这里召开学习贯彻《法律援助条例》座谈会，与会同

志阐发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并且围绕贯彻《条

例》的基本精神和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

值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国务院法制办李适时副主任介绍了

《条例》颁布的背景以及制定《条例》的目的和意义，对《

条例》的贯彻落实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这里，我代表司法部

对应邀出席今天座谈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 司法部作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在

贯彻落实《条例》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采取措施

，认真贯彻落实《条例》。 一、广泛学习宣传《条例》，使

方方面面更加了解法律援助制度。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关心

法律援助事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

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

报告也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救助制度”的要求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充

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作为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专门法规，《条

例》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开展法律援助

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法律援助工

作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

展时期。贯彻实施《条例》，对于实践“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的宪法原则，维护好贫困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司

法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文明

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以这次国务院颁布实

施《法律援助条例》为契机，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学习宣传

力度，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近日，我们将召开会

议，动员部署司法行政系统学习贯彻《条例》；组织编写学

习《条例》的辅导材料，宣讲《条例》的基本精神；分期分

批举办《条例》培训班，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培训骨干；借

助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条例》精神和法律援助制度。通过

广泛宣传，使各级党政部门更加重视法律援助工作，使律师

等法律服务人员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使社会各界

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法律援助工

作的良好氛围。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全国法

律援助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能，

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条例》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

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司

法行政机关将按照《条例》的要求，对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

加强指导和管理。一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法律援助工

作涉及面广，业务性强，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来组织开展这项

工作。从国际上看，凡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都设立了

相应的工作机构和队伍。我国法律援助处于发展初期，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更需要有相应的力量来保证实施。目前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虽已基本建立起来，但还需要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根据《条例》的精神，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

关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合理确定法律援助机构



的布局和数量，建立规范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不

能通过办理有偿案件来弥补经费不足。二是加强法律援助队

伍建设。把好进人关，配备以律师为主的高素质工作人员，

逐步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抓好培训和继

续教育，努力提高队伍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引

导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

，认真组织开展工作，积极为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高质量的

法律援助服务。三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强对

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和社会

组织人员的监督。把三类主体的法律援助活动纳入法制化轨

道。司法部将依据《条例》的基本精神和有关规定，尽快制

定和修改法律援助的部门规章，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将

积极建议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进一步规范

法律援助工作。同时，我们还考虑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调，研究统一规范刑事和民

事法律援助工作，使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能够很好地配

合和协作，有效实施法律援助制度。 三、充分发挥律师、社

会组织法律服务人员的作用，积极开辟法律援助人力资源。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需求量大，供需矛盾突出。据统计测算

，最近几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需要提

供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每年实际提供的法律援助

量不到需求总量的四分之一，远远没有满足社会的需要。因

此，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

义务的方式和途径，组织律师切实履行法定义务，为受援人

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团

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特定对象提供无偿



的法律援助，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和便捷程度，更广

泛地满足贫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增强他们参与

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形成一种以参与法律援助为荣

的社会风气，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 四、多

方筹集资金，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经费短缺

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条例》对法律援助

的经费保障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按照《

条例》的规定和要求，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积极建立可靠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要准确理解法律

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内涵。《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

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

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向经济困难群众

提供法律援助的高度重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其内涵是

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引导和

推动这项工作，其中既包括为开展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机构

保障和队伍保障，也包括充分调动广大律师、社会组织等多

方面的积极性；既包括政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也包括要

广泛开辟资金渠道，鼓励各方面对法律援助提供支持。尤其

是在当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多渠道筹集资

金，要提倡法律服务队伍行业奉献，要积极争取社会多方资

助。这次会后，司法部将与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

合开展“为实现公平和正义法律援助在中国”大型公益活动

，宣传《条例》精神，凝聚社会力量。 同志们，法律援助是



一项光彩事业，关系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发展这一事

业，任重道远。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位

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法律援助工作

，共同促进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实现更大的发展。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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